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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總約定書」修訂公告 

親愛的客戶您好 

本行開戶總約定書進行部份修訂並自 2026年 1月 30日起開始生效。倘立約人不同意

本行之修改，須於前述通知之生效日前終止與本行之帳戶往來關係及本約定書，倘立

約人未於生效日期前終止，或生效日期後仍繼續與本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或服務事

項往來時，視為立約人已同意該修改之內容。本次條文修訂對照內容列示如下：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內容 

壹、 一般約定條款 
三十五、久未往來帳戶 
立約人開立所有的新臺幣/外幣活期(儲蓄)存款帳
戶，一年以上無任何帳務性交易紀錄(不含銀行支付
利息、代扣利息所得稅、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等)且餘額未達貴行規定之起息金額，貴行得逕行暫
停該同戶部分或全部之交易或服務。立約人如欲恢
復使用，應持身分證正本至貴行櫃台或經貴行同意
之其他方式辦理，如為公司行號，應持負責人身分
證及公司登記證明辦理。 
 

壹、 一般約定條款 
三十五、久未往來帳戶 
立約人開立所有的新臺幣/外幣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一年以上無存提紀錄且餘額未達貴行規定之起息金
額，貴行得逕行暫停該同戶所有帳戶交易。立約人如
欲恢復使用，應持身分證正本至貴行櫃台或經貴行同
意之其他方式辦理，如為公司行號，應持負責人身分
證及公司登記證明辦理。 
 
 

壹拾貳、金融卡約定條款 
【一般約定】 
四、自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貴行自動服務設備提款時，
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以下同）10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依立約人於貴行設定風險等
級，其上限如下： 
(1) 高風險等級為新臺幣 10萬元。 
(2) 非高風險等級為新臺幣 15萬元。 
立約人於貴行設定風險等級，貴行於每年定期
(1月/4月/7月/10月)重新檢視及調整每日最高
限額。立約人如有調高金融卡提款限額之需
求，需攜帶雙重證明證件正本與帳戶原留印鑑
至各分行辦理，惟本行保有業務准駁權利，且
仍將依前項作業辦理定期調整。 
立約人在櫃員機或端末機進行轉帳業務之轉入
帳戶應事先與貴行約定，若先前已與貴行約定晶
片金融卡之約定轉入帳戶，將於立約人申請或補
發金融卡之時，一併適用已約定之約定轉入帳
戶。立約人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 200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 300萬元。 
立約人於非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 3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 3萬元。 
自行及跨行提款及轉帳交易之每日最高限額分
開計算。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櫃員機 或端末機進行轉帳
業務而轉入立約人在貴行開立同戶名之台幣存
款帳戶(包含活期性存款及支票存款帳戶)時，立

壹拾貳、金融卡約定條款 
【一般約定】 
四、自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貴行自動服務設備提款時，
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以下同）10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 15萬元。 
 
 
 
 
 
 
 
 
 
立約人在櫃員機或端末機進行轉帳業務之轉入
帳戶應事先與貴行約定，若先前已與貴行約定晶
片金融卡之約定轉入帳戶，將於立約人申請或補
發金融卡之時，一併適用已約定之約定轉入帳
戶。立約人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 200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 300萬元。 
立約人於非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 3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 3萬元。 
自行及跨行提款及轉帳交易之每日最高限額分
開計算。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櫃員機 或端末機進行轉帳
業務而轉入立約人在貴行開立同戶名之台幣存款
帳戶(包含活期性存款及支票存款帳戶)時，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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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內容 

約人同意貴行自動預設為約定轉入帳戶，並以開
戶申請書、往來業務項目申請（變更）書或以此
服務條款為約定之書面證明，且不受約定轉帳上
限金額之限制。 

五、跨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
線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其上
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依立約人於貴行設定風險等
級，其上限如下： 
(1) 高風險等級為新臺幣 10萬元。 
(2) 非高風險等級為新臺幣 15萬元。 
立約人於貴行設定風險等級，貴行於每年定期
(1月/4月/7月/10月)重新檢視及調整每日最高
限額。立約人如有調高金融卡提款限額之需
求，需攜帶雙重證明證件正本與帳戶原留印鑑
至各分行辦理，惟本行保有業務准駁權利，且
仍將依前項作業辦理定期調整。 
立約人透過貴行行動銀行申請並使用跨行無卡
提款服務取代金融卡時，其提款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萬元。 
(三)每月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0萬元。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提款與跨行無卡提款之限額
應合併計算。 
立約人在櫃員機或端末機進行轉帳業務之轉入
帳戶應事先與貴行約定，若先前已與貴行約定晶
片金融卡之約定轉入帳戶，將於立約人申請或補
發金融卡之時，一併適用已約定之約定轉入帳
戶。立約人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00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00萬元。 
立約人執行非約定帳戶轉帳前應事先與貴行約
定，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萬元。 
自行及跨行提款及轉帳交易之每日最高限額分
開計算。 

人同意貴行自動預設為約定轉入帳戶，並以開戶
申請書、往來業務項目申請（變更）書或以此服
務條款為約定之書面證明，且不受約定轉帳上限
金額之限制。 

五、跨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
線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其上
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15萬元。 
 
 
 
 
 
 
 
 
 
立約人透過貴行行動銀行申請並使用跨行無卡
提款服務取代金融卡時，其提款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萬元。 
(三)每月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0萬元。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提款與跨行無卡提款之限額
應合併計算。 
立約人在櫃員機或端末機進行轉帳業務之轉入
帳戶應事先與貴行約定，若先前已與貴行約定晶
片金融卡之約定轉入帳戶，將於立約人申請或補
發金融卡之時，一併適用已約定之約定轉入帳
戶。立約人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200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00萬元。 
立約人執行非約定帳戶轉帳前應事先與貴行約
定，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3萬元。 
自行及跨行提款及轉帳交易之每日最高限額分
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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